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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泰君安” ）拟以发行A股股票、H股股票方式换

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国泰君安、 海通证券（以下简称 “合并双

方” ）首次披露本次交易事项或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孰早）前六个月至《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首次披露之前一

日止，即自2024年3月5日起至2024年11月21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一）合并双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合并双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三）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四）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六）前述（一）至（五）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前述纳入本次交易

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的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 交易股票代码 交易日期

买入/卖

出

股份变动数

（股）

结余股数（股）

1 周洋

高伟绅律师行顾问

律师吕娜的配偶

600837.SH

2024-03-14 买入 4,200 174,000

2024-03-22 买入 8,400 182,400

2024-03-25 买入 8,600 191,000

2024-03-29 买入 4,400 195,400

2024-04-02 买入 4,200 199,600

2024-04-08 买入 4,400 204,000

2024-04-09 买入 4,500 208,500

2024-04-10 买入 4,500 213,000

2024-04-12 买入 18,600 231,600

2024-04-15 买入 9,700 241,300

2024-04-18 卖出 18,600 222,700

2024-04-25 卖出 4,600 218,100

2024-04-26 卖出 22,300 195,800

2024-04-29 卖出 8,800 187,000

2024-05-08 买入 4,500 191,500

2024-05-15 买入 4,500 196,000

2024-05-24 买入 13,800 209,800

2024-05-27 卖出 4,500 205,300

2024-05-29 卖出 13,200 192,100

2024-06-05 卖出 190,000 2,100

2 孙加华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

务所律师孙奕的父

亲

600837.SH 2024-04-10 卖出 100 -

3 徐伟程

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律师助理徐忆

琳的父亲

601211.SH

2024-04-19 买入 1,300 1,300

2024-04-25 卖出 1,300 -

4 韩志达

国泰君安副总裁（于

2024年7月17日起

担任国泰君安高级

管理人员）

601211.SH 2024-05-15 卖出 138,600 -

5 苏安南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员

601211.SH

2024-05-27 买入 400 400

2024-05-30 卖出 400 -

6 李辰扬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高

级经理谭学渊的配

偶

600837.SH

2024-06-28 买入 1,000 1,000

2024-07-01 买入 1,000 2,000

2024-07-05 买入 1,000 3,000

2024-07-16 卖出 1,000 2,000

2024-07-17 卖出 2,000 -

7 金伟平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业务副总监金

执翰的父亲

601211.SH

2024-07-11 买入 1,700 1,700

2024-07-16 卖出 1,700 -

2024-07-31 买入 900 900

2024-08-01 卖出 900 -

8 黄冠土

国泰君安员工黄文

欣的父亲

600837.SH

2024-08-28 买入 4,900 4,900

2024-10-14 卖出 4,900 -

9 赵宏

国泰君安总审计师

（于2024年10月30

日起担任国泰君安

高级管理人员）

601211.SH

2024-10-16 卖出 20,000 372,700

2024-10-17 卖出 52,700 320,000

10 熊晓华

国泰君安监事沈赟

的母亲

600837.SH 2024-10-17 卖出 2,000 -

11 陈品瑞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刚的儿子

600837.SH

2024-10-18 买入 100 100

2024-10-22 卖出 100 -

注：1、上表中股份变动数、结余股数均为流通股；2、根据韩志达出具的自查报告，其还持有71,400股

限售股；3、根据赵宏出具的自查报告，其还持有202,300股限售股。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分别出具自查报告或说明与承诺，

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1、周洋

周洋为海通证券境外法律顾问高伟绅律师行顾问律师吕娜的配偶，周洋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吕娜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2、孙加华

孙加华为国泰君安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奕的父亲，孙加华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孙奕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3、徐伟程

徐伟程为海通证券之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助理徐忆琳的父亲，徐伟程已出具《关

于买卖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徐忆琳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4、韩志达

韩志达自2024年7月17日起担任国泰君安副总裁，其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

承诺如下：

“（1）本人持有国泰君安的股票来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人于2024年7月17日起担任国泰君

安副总裁，交易国泰君安股票行为发生在本人担任国泰君安副总裁之前。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本人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无关。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本人不再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5）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或操

纵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6）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5、苏安南

苏安南是海通证券之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其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

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事项，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情形。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本人不再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或操

纵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5）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6、李辰扬

李辰扬为海通证券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谭学渊的配偶，李辰扬已

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谭学渊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7、金伟平

金伟平为国泰君安之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业务副总监金

执翰的父亲，金伟平已出具《关于买卖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

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金执翰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8、黄冠土

黄冠土为国泰君安员工黄文欣的父亲，黄冠土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

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黄文欣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9、赵宏

赵宏自2024年10月30日起担任国泰君安总审计师，其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

承诺如下：

“（1）本人持有国泰君安的股票来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人于2024年10月30日起担任国泰

君安总审计师，交易国泰君安股票行为发生在本人担任国泰君安总审计师之前。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本人和家庭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泰君安股票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本人不再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5）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或操

纵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6）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10、熊晓华

熊晓华为国泰君安监事沈赟的母亲，熊晓华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

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沈赟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11、陈品瑞

陈品瑞为国泰君安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志刚的儿子，陈

品瑞已出具《关于买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声明和承诺》，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

下：

“（1）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声明与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

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陈志刚已出具自查报告，就前述买卖股票行为说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公开市场和个人独立判断，纯

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股票

的行为。

（3）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

（二）相关机构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情况

1、国泰君安

根据国泰君安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国泰君安买卖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1）买卖国泰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1,099,900 1,835,500 8,420,880

注：统计口径包括国泰君安及国泰君安的控股子公司。

（2）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自营业务账户 13,472,656 15,530,422 427,900

融资融券业务账户 - - 251,800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3,790,200 5,485,590 18,130,772

注：统计口径包括国泰君安及国泰君安的控股子公司。

国泰君安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

信息不当流通。 本公司及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国泰君

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存在自营业务账户和/或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股票的交

易是相关部门或子公司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市场化的日常经营行为。 前述股票买卖

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

券A股股票的行为。 ”

2、海通证券

根据海通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海通证券买卖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1）买卖国泰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融券专用账户 276,800 306,800 -

对冲场外衍生品业务账户 3,781,900 4,311,433 332,200

基金做市业务账户 6,000 6,000 -

场内期权做市业务账户 - 414,800 -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83,600 133,100 -

客户全权委托账户 8,400 21,311 -

自营业务账户 3,500 2,900 600

注1： 上述账户涉及海通证券及子公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HTI� Financial� Solutions� Limited。

注2：融券专用账户中“期间累计买入” 股数系“转融券实际融入证券/买券还券专户划入” 股数。

“期间累计卖出” 股数系“转融券融入实际归还券/融券证券划出” 股数；基金做市业务账户中“期间累

计买入” 股数已包含“ETF赎回成分券增加” 股数，“期间累计卖出” 股数已包含“ETF申购成分券减

少” 股数，下同。

（2）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9,626,100 - 77,074,467

基金做市业务账户 6,100 6,100 -

客户全权委托账户 - 29,592 -

注：上述账户涉及海通证券及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海通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

信息不当流通。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 、HTI� Financial� Solutions� Limited存在融券专用账户、对冲场外衍生

品业务账户、基金做市业务账户、场外期权做市业务账户、资产管理业务账户、客户全权委托账户和/或自

营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股票的交易是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日

常市场化行为。 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自查期间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系根据公司已披露的

回购股份方案进行的正常回购。 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A

股股票的行为。 ”

3、东方证券

东方证券为国泰君安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东方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东方证券买卖国泰

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自营业务账户 472,200 434,900 49,100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3,679,700 2,928,400 2,764,900

注：统计口径包括东方证券及东方证券的控股子公司。

自查期间，东方证券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自营业务账户 866,600 822,000 44,600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393,200 1,091,700 -

注：统计口径包括东方证券及东方证券的控股子公司。

东方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

信息不当流通。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存在自营业务

账户和/或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股票的交易是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

出的决策，属于日常市场化行为。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

券A股股票的行为。 ”

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

中银证券为海通证券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银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中银证券买卖国泰

君安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自营业务账户 - 400 -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26,400 148,300 17,600

自查期间，中银证券买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类型 期间累计买入（股） 期间累计卖出（股） 期末持股数量（股）

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32,500 236,400 -

中银证券对上述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

信息不当流通。 本公司存在自营业务账户和/或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股票的交易

是相关部门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做出的决策，属于日常市场化行为。 前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认真查实，自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买卖国泰君安、海通证

券A股股票的行为。 ”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访谈记录等

文件，东方证券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并在上述

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

关机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其买卖股

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访谈记录等

文件，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

情况，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

前提下， 上述相关机构及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国泰君安和/或海通证券A股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行为，其买卖股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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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公司本部A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24,206,68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322,745,7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201,460,8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7110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175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653547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葵先

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4人，董事王志杰、杜大明、周奕、李来龙、曹欣、李海峰、丁旭春、王剑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独立董事夏清、张守文、党英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曹世光、监事会副主席寇尧洲、监事夏爱东、宋太纪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黄朝全出席了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20,218,991 99.969640 2,023,790 0.024316 503,000 0.006044

H股 1,176,184,584 97.896202 0 0.000000 25,276,315 2.103798

普通股合计 9,496,403,575 99.708080 2,023,790 0.021248 25,779,315 0.27067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与华能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6,304,525 99.840596 2,130,790 0.127672 529,600 0.031732

H股 726,228,899 96.642274 0 0.000000 25,232,000 3.357726

普通股合计 2,392,533,424 98.847625 2,130,790 0.088033 25,761,600 1.0643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2025年度至2027年度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023,523 98.565495 23,399,792 1.402054 541,600 0.032451

H股 474,737,016 63.175212 251,491,883 33.467062 25,232,000 3.357726

普通股合计 2,119,760,539 87.578001 274,891,675 11.357162 25,773,600 1.0648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

师的议案

1,698,432,324 99.851449 2,023,790 0.118979 503,000 0.029572

2

关于公司2025

年与华能集团

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666,304,525 99.840596 2,130,790 0.127672 529,600 0.031732

3

关于公司与中

国华能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

署2025年度至

2027年度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

案

1,645,023,523 98.565495 23,399,792 1.402054 541,600 0.0324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3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

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结构调整1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等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该等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为7,257,

376,866股，不计入参加第2、3项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卞昊、史津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3、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本公司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 �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4-072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悦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悦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悦鼎” ）近日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

银行” ）签订《房地产开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 ），向邮储银行申请30,000万元贷款，用

于重庆悦鼎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与邮储银行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按

100%持股比例为重庆悦鼎在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6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担保生效前后，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

额度

已使用额度 本次使用

累计已使用额

度

剩余可使用额

度

控股子公司

〈70% 65.00 3.00 - 3.00 62.00

≥70% 135.00 20.52 3.00 23.52 111.48

合计 200.00 23.52 3.00 26.52 173.4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悦鼎注册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 注册地点为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中央公园西路555号，注

册资本为34,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黄音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持有重庆悦鼎100%股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重庆悦鼎经审计总资产1,312,687,675.77元、 总负债1,047,858,989.80

元、净资产264,828,685.97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71,185,296.37元、净利润-70,102,

888.19元。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重庆悦鼎未经审计总资产1,123,251,541.16元、 总负债901,528,

561.82元、净资产221,722,979.34元；2024年1-11月，营业收入245,388,337.57元、利润总额-42,788,

630.11元、净利润-43,105,706.63元。

截至目前，重庆悦鼎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本金金额：3亿元。

3、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及款项。

4、担保期限：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目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重庆悦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重庆悦鼎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1,832,645.35�万元，占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32.39%

（占净资产的比重为39.76%）。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445,656.35�万元，占公司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04.43%（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31.36%）；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 386,989.00�万元， 占公司截至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27.96%（占净资产的比重为8.40%）。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房地产开发借款合同

2、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3、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 � � � �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4-101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集团” ）计划自

2023年12月12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

元，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保利集团根据增持计划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2,

798.01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3%，累计增持金额26,099.21万元，已超过增持计划金额区间下限，本

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并已实施完毕。

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关于增持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计划实施期限

届满暨增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计划自2023年12月

12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不超过人

民币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85）。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4年12月12日， 保利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共计2,798.01万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3%，累计增持金额26,099.21万元，已超过增持计划金额区间下限。 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并已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保利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5,087,64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80%；与其

全资子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46,962,318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40.49%。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保利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3,067,789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3.03%； 与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74,942,462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2%。 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数量（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

增持后持股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

保利集团 335,087,645 2.80 363,067,789 3.03

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4,511,874,673 37.69 4,511,874,673 37.69

合计 4,846,962,318 40.49 4,874,942,462 40.72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保利集团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保利集团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律师核查意见

针对本次增持行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

本次增持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

持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001� � �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4-055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556,7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0%。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4,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56.15%。 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康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11,18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3%。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77,110,100股，占其持股

数量比例为69.36%。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控股股东奥康投资的通知，王振滔先生于2024年12月11日将其质押给武

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众邦” ）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00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奥康投

资于2024年12月11日将其质押给武汉众邦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7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股东名称 王振滔 奥康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股） 24,000,000 18,07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63% 16.2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99% 4.51%

解质时间 2024年12月11日 2024年12月11日

持股数量（股） 60,556,717 111,181,000

持股比例 15.10% 27.7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0,000,000 59,040,1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51% 53.1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9% 14.72%

二、本次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控股股东奥康投资的通知，获悉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000,000股股份质押给武汉众邦，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70,000股股

份质押给武汉众邦。 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王振滔 否 2,400 否 否

2024年12

月11日

2027年12月

31日

武汉众邦

39.63% 5.99%

生产

经营

奥康投资 是 1,807 否 否 16.25% 4.51%

2.本次股权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奥康投资 11,118.10 27.73 7,711.01 7,711.01 69.36 19.23 0 0 0 1,350

王振滔 6,055.6717 15.10 3,400 3,400 56.15 8.48 0 0 0 0

合计 17,173.7717 42.83 10,111.01 10,111.01 64.70 27.21 0 0 0 1,35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未来半年内及未来一年内无到期质押股份。 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

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日常经营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2.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

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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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变更经营范围概述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7日和2024年12月4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2024年12月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临时公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根据工商部门的规范要求调整了相应表述，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及《公司章

程》符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作决议内容。 变更后的公司

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74512688XN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南宁市西乡塘区总部路１号中国东盟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一期Ｄ７栋５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许文杰

注册资本：22,074.634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1月0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测绘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

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通用航空服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

研发；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充电桩

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物

联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软件销售；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通讯设

备修理；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修

理；仪器仪表销售；通用设备修理；电子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销售代理；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制

冷、空调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服务；消防技术服务；移动终端设备制造；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教学专

用仪器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安防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

行器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98� � � � � � � � �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4-071

债券代码：113542� � � � � � � � � �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好客转债”

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好客转债”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11月29日起算，截至2024年12月12

日，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已出现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

股价的80%。若公司股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0%，

预计将触发“好客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当日召开董事

会决定是否行使“好客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3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63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30亿元，期限6年，债券利率分别为第一年0.4%，第二年

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

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 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181号同意， 公司发行的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8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债券代码“113542” 。 “好客转债” 转股期起止日为2020年2月12日至2025

年7月31日，最新转股价格为15.18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的交易均价，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

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好客转债”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11月29日起算，截至2024年12月12

日，公司股价已出现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0%。若公司股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80%，预计将触发“好客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好客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款当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是否行使“好客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